	<河南省农村消防工作规定>出台 不增加农民负担

	

	　　河南报业网讯：记者昨日从省政府法制办获悉，第87号政府令《河南省农村消防工作规定》已由省政府常务会议审议通过，自2005年2月1日起执行。这是为城镇规划区以外的村庄和集镇“量身制作”的农村消防工作规定。
　　■不得以任何形式增加农民负担
　　据了解，《河南省农村消防工作规定》里规定，农村消防工作由县（市）、乡镇人民政府负责。乡镇人民政府可以根据当地经济发展和消防工作的需要，建立多种形式的消防组织，承担火灾扑救工作。开展农村消防工作，不得以任何形式增加农民负担，农村学校每学期应当安排两次以上消防安全教育课程。县（市）、乡镇人民政府应当将消防安全职责，纳入政府任期目标，同时纳入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考评范围，村民委员会应当有班子成员分工负责消防工作。
　　■建立健全农村义务消防队
　　驻村企业以及各种经济组织根据消防安全的实际需要建立健全防火安全组织和义务消防队，或者指定专（兼）职防火人员，开展经常性消防安全检查、巡查，及时消除火灾隐患。供水单位在建设农村给水管网时，应当同时建设公共消火栓，并满足消防用水的需要。天然水资源缺乏的村庄和集镇，可以结合农村节水灌溉和人畜饮水工程统一规划，因地制宜设置消防替代水源。
　　■单位的法人为消防安全负责人
　　在农业收获季节、森林防火季节、重大节假日以及农村庙会、各种集会期间，乡镇、村应当制订消防安全方案。在农村的学校、医院（卫生所）、图书馆和歌舞厅等公共娱乐场所及企事业单位，单位的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是单位的消防安全负责人。农村个体工商户应当根据经营特点采取防火安全措施。对违反消防安全法律、法规、规章的单位和个人，依法予以处理或者给予行政处罚；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记者 栾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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